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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6年5月26日舉行之
2025年年度股東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派付股息

茲提述中創智領（鄭州）工業技術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日期
為2026年4月28日的2025年年度股東會（「年度股東會」）通告（「通告」）及通函（「通
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匯與通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年度股東會已於 2026年5月26日假座中國河南自貿試驗區鄭
州片區（經開）第九大街 167號中創智領（鄭州）工業技術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會議
室舉行，而下文所載決議案已藉投票表決的方式正式通過。年度股東會由本公
司董事長焦承堯先生主持，本公司全部董事均出席年度股東會。本公司的H股
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於年度股東會上獲委任為監票人，
負責H股點票工作。所有以投票方式表決的決議案均已獲股東批准。

年度股東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於年度股東會日期已發行的股份總數為1,785,399,930股，此乃有權出席
並可於年度股東會對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就年度股東會任何決議案進行
表決時，沒有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亦無股東須根
據上市規則放棄投票權。此外，於本公司寄發的有關通函中，並無股東表示有
意就相關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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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567,541,606股本公司有投票權股份的股東或彼等的受委代表（相當於年度股
東會當日本公司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約 31.7879%）出席年度股東會。

於年度股東會上有關獲提呈各項決議案以投票方式表決的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1

贊成 反對 棄權

1. 2025年度董事會報告； 564,705,606
(99.5003%)

2,522,200
(0.4444%)

313,800
(0.0553%)

2. 2025年年度報告； 564,694,606
(99.4983%)

2,492,700
(0.4392%)

354,300
(0.0625%)

3. 2025年度獨立非執行董事述職
報告；

564,578,706
(99.4779%)

2,535,800
(0.4468%)

427,100
(0.0753%)

4. 202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565,901,006
(99.7109%)

1,545,900
(0.2724%)

94,700
(0.0167%)

5. 為控股子公司提供擔保及控股
子公司之間互相提供擔保；

564,479,706
(99.4605%)

2,818,800
(0.4967%)

243,100
(0.0428%)

6. 為客戶提供融資租賃回購擔保、
買方信貸保證擔保；

563,816,706
(99.3437%)

3,530,300
(0.6220%)

194,600
(0.0343%)

7. 續聘2026年度外部審計機構及
內部控制審計機構；

495,828,081
(87.3642%)

71,524,025
(12.6024%)

189,500
(0.0334%)

8. 制定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薪酬管理制度；

563,542,106
(99.2953%)

3,631,400
(0.6398%)

368,100
(0.0649%)

9. 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562,949,606
(99.1909%)

3,996,400
(0.7042%)

595,600
(0.1049%)

附註：

1. 為計算決議案的結果，所有贊成及反對投票的票數將被視作投票權。

由於上述第 1至9項普通決議案獲得過半數有權投票表決並由親身或委託代理
人出席年度股東會之股東所持有之股份所附之贊成票，該等決議案獲正式通
過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除以上決議案外，本公司概無接獲任何持有3%或以
上本公司有投票權股份的任何股東提呈任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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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支付末期股息的資料

董事會亦宣佈下列有關支付末期股息的資料：

本公司將分派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10股人民幣12.50元（含
稅）（「末期股息」）。末期股息乃支付予於 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記錄日期」）收
市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根據公司章程，股息須以人民幣計算及宣
派。應付A股持有人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支付，而應付H股持有人的股息將以港
元支付。以港元支付的H股股息的實際金額乃根據年度股東會日期前五個營業
日（即2026年5月19日至2026年5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元匯率
中間價的平均值（人民幣 0.87272元兌1港元）計算，即現金股息每十股 14.32304港
元（含稅）。

本公司已委聘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為收款代理（「收款代理」），其將代表H
股持有人自本公司收取所宣派的末期股息。末期股息將由收款代理支付，而股
息單將由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2026年7月6日
（星期一）或前後以平郵方式寄發予有權收取末期股息的H股登記股東，郵誤風
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就支付予非居民企業股東及非居民個人股東的股息預扣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企業所得稅法」），非居民企業須就其
於中國境內產生的溢利按稅率10%繳納適用稅項。為此，任何以非個人企業名
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
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須被視為由非居民企業股東（定義見企業所得
稅法）所持有的H股。本公司將在代扣代繳 10%企業所得稅後，向該等非居民企
業股東派發股息。

倘任何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在中國境內正式註冊成立，或者依照外國（或地
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定義見企業所得稅法），
不希望由本公司代扣代繳所述10%企業所得稅，須適時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呈交由中國執業律師出具的認定其為居民企業的法律意見書（加蓋律師
事務所公章）及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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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2011年6月28日頒佈的《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
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通知」），在香港發行股份的境內非外商投資
企業向境外居民個人股東派發的股息，一般須按1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
然而，各境外居民個人股東本身的所得稅率視乎其居住國家與中國大陸的相
關稅收協議而有所不同。據此，在向於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
股個人股東派發股息時，本公司將預扣10%的末期股息作為個人所得稅，除非
相關稅務法規、稅收協定或通知另有規定。

本公司將嚴格遵守有關政府部門的有關法律或規定預扣有關所得稅的款項並
嚴格以於記錄日期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為依據。本公司概不就因股東身份未能
及時確定或錯誤確定而產生的任何索償或對企業所得稅預扣機制引起的任何
爭議承擔責任及概不受理。

為確定H股股東收取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6年6月8日（星期一）至2026
年6月11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內亦不會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有意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惟並未登記的H股股東須不遲於
2026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本公司
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公佈向A股持有人支付股息及有關事宜的詳情。

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滬股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按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
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
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
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
定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
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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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

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
交所本公司H股股票（「港股通」），本公司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簽訂《港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或
其分公司作為港股通H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現金紅利，並通
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利發放至相關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

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481號）》及《關於深港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
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或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
紅利，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
港通或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比照個人投資
者徵稅。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
業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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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見證

本次年度股東會經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見證。該律師事務所認為本次年度
股東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及召集人的資格、表決程序均符合相
關法律以及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中創智領（鄭州）工業技術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焦承堯

中國，鄭州，2026年5月26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焦 承 堯 先 生、賈 浩 先 生、孟 賀 超 先 生 及
李 開 順 先 生；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崔 凱 先 生；而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季 豐 先 生、
方遠先生及姚艶秋女士。


